《给老年朋友的一封信》

尊敬的老年朋友及家属:您好!
[bookmark: _GoBack]为更好的贯彻落实《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发放管理办法》，确保高龄津贴及时、准确地发放到您手中，现将相关事项再次给您提个醒:1.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都可以申请高龄津贴;2.请您一定要完成生物认证，以确保您能够收到津贴;3.为避免因认证不及时导致待遇中断停发，请各位老年朋友一定要按时完成每一次生物认证。若未能及时认证，系统将自动暂停发放津贴，需补充认证后才能恢复发放。
※认证方式※:
通过手机微信小程序“灵动长春”进行认证。
友情建议:如老年人不便操作，可由家人帮助操作，或请社区工作人员帮助操作认证。
※温馨提示※
1.办理高龄津贴无需缴纳任何费用，谨防诈骗!
2.如果老人因发生特殊情况不应再领取高龄津贴，家属需在15日内向户籍所在地社区报告。
3.如老人户籍或居住地变更，请及时告知社区或街道更新信息。
4.若有其他有疑问，可咨询所在街道或社区。
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我们将继续用心用情为您服务，也恳请您积极配合认证工作，共同守护这份温暖的福利。祝您健康长寿，生活美满!


